关于《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推进本市生活垃圾管理提质增效，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上海，推动资源再生循环利用，形成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我局对2019年发布的《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沪府规〔2019〕28号）（以下简称《原办法》）进行了修订，形成了《上海市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征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一是国家战略导向指引。为落实中央关于“双碳”战略和“无废城市”建设等要求，需将资源再生利用、推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融入制度设计。二是计量方式优化需要。针对实践中出现计量方式单一、核量随意性大等问题，需细化计量单元，灵活实施计量，确保量价准确。三是惠企便民服务升级。围绕人民城市建设，需要更加便民利民，优化营商环境，减轻企业负担，健全激励机制。四是监管机制查漏补缺。近年来个别区发生利用职务便利、监管漏洞侵占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的违法案件，需完善综合监管，降低廉政风险。五是降本增效辅助决策。通过进一步梳理完善收费收运体系，更加准确地把握生活垃圾运输处置成本绩效，辅助于科学管理。

二、征求意见情况

2024年12月，我局会同市物价主管部门启动对《原办法》的修订工作，2025年列入局党组民生实事项目全力推进。前期通过实地走访基层，召开交流座谈会，组织“绿容青年行”青年调研，对门责单位不记名线上问卷调查1.8万份，“四不两直”询问等方式，多角度分析单位垃圾收运收费情况，了解基层单位诉求，不断完善政策修订。2025年2月至9月，多次征求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市场监管局、市城管执法局和各区绿化市容部门意见，开展了三轮书面征求，结合各方意见反馈，形成了目前的《征求意见稿》。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本次修订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是修改目的原则，突出绿色发展（第一条、第四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绿色低碳、资源循环再利用等内容，使政策目标更符合当前社会发展总体要求和国家政策导向。

二是规范征收关系，明晰责任主体（第三条、第七条）。落实“收运收费分离”管理，明确“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指定隶属机构作为征收单位组织征收工作，履行主体责任”，规避垃圾收运企业收费造成的廉洁风险。针对大型商圈多为物业或第三方企业统一缴费的客观情况，明确“征收对象可委托单位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缴费”。

三是缩小计量单元，提供精准服务（第八条）。明确“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按产生量计收”，市级制定收费标准，明确“各区在市级制定的单位生活垃圾处理费收费标准范围内确定具体执收标准”，以适应区域差异性。在240 L/桶为计量单元的基础上，增加120L、60L、10L等计量单元，按照比例关系折算收费标准，实现更加精准的量价匹配。同时，鼓励各区积极探索按照重量计量方式，推动前端末端数据协同。

四是优化核量方式，确保实收实缴（第九条）。延续年度核量缴费的主流方式，加强收运量复核，防止“量多费少”。针对沿街小商户，提供先计量后缴费方式，防止“量少费多”。

五是推动线上缴费，更加便民利民（第十条、第十五条）。鼓励信息化管理系统建设，提高全流程数据监管能力。明确“鼓励线上申报、线上公示、线上查询、线上缴费”，强化信息透明度，提升缴费便捷性。同时，优化线下缴费渠道，保障缴费公平性和特殊群体需要。

六是加强征收规范，落实管理责任（第十一条）。征收单位应当依法规范征收。要求垃圾投放管理责任人设置符合标准的生活垃圾收集容器并及时清洗，收运企业配合计量和执行作业规范。
七是完善激励措施，优化营商环境（第十二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明确免征单位范围，规范免征单位表述。建立健全激励政策和单位垃圾分类实效挂钩的工作机制，赋予各区自主权。建立健全退费机制，对于停业停产企业畅通退费渠道，对因政策调整的退费情况，积极推动“免审即享”。

八是加强制约措施，强化综合监管（第十四条、第十八条）。建立健全计量复核、审计监督、日常检查等制度。明确依法追究征收工作人员违法行为。明确对不配合征收工作的征收对象依法依规加强处罚，让基层工作更有抓手。
